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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项目背景
n 项目概况

     本次论证两个地块位于沐川县中心城区北部，北为虎溪南
路，南至城北路，东临虎溪街，西至交通街。论证区域位于
现行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《沐川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规划
范围内，划分为01-49,01-51两个地块。根据该控规，地块面
积及指标如下：
      01-49地块： 用地面积4.04公顷，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
地，容积率≤2.1，建筑密度≤35%，限高≤36米，绿地率
≥30%。
      01-51地块：用地面积0.54公顷，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，
容积率≤1.5，建筑密度≤45%，限高≤18米，绿地率≥25%。



1 项目背景
n 地块周边建设情况

项目地北面为沐川县中心城区城市主干道城北路，地块北部为已建成的天下沐川居住小区，周边主要公共设施有沐川县中等职业学

校、沐川客运中心站、沐川县实验中学、沐川县体育中心等。

沐川县中等职业学校

沐川县体育中心

天下沐川

沐川县客运中心站

地块位置示意



1 项目背景
n 地块与现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关系分析

     2024年，《沐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，在该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，对中
心城区用地布局进行了重新审视，根据沐川县城市实际需求，
对两个地块用地性质和范围进行了调整。

存在问题：

    1. 01-49地块在现行总体规划中调整地块范围，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

    2.01-051地块在现行总体规划中调整地块范围，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

原
控
规

国
土
空
间
总
体
规
划



1 项目背景
n 项目概况
       近年来，沐川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居民健康需求提升，沐川县

现有医疗体系短板日益明显，呈现出急诊接诊能力不足，重症监

护床位短缺等短板，急需建设急诊急救服务空间，提升县域急诊

急救综合服务能力。

       2025年，沐川县拟启动沐川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急诊急救一

体化建设项目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现行详细规划要求，委托我

公司对原沐川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01-049、01-051两个地块

相关指标调整进行重新论证。

论证地块01-049

论证地块01-051



论证总则



2 论证总则
n 地块原指标 n 调整内容

地块一：01-049

用地面积：4.04公顷

用地性质：二类居住用地

容积率：≤2.1

建筑密度：≤35%

限高：≤36米

绿地率：≥30%

地块二：01-051

用地面积：0.54公顷

用地性质：商业用地

容积率：≤1.5

建筑密度：≤45%

限高：≤18米

绿地率：≥25%

1.地块范围调整：
    根据现行《沐川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
（2021-2035年）》最新城市道路规划线型，
重新调整地块范围和面积，对原01-049号和
01-051地块进行整合，合并为一个地块，地
块编号为511129-LC-49号地块，地块面积为
2.68公顷。

2.地块指标调整：
    根据现行《沐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（2021-2035年）》最新土地利用规划图，地
块性质由原二类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调整为
医疗卫生用地，同时根据最新版《乐山市城
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和相关规范，重新确
定地块指标如下：
   容积率：≤2.5；
   建筑密度：≤35%
   建筑高度：≤50米
   绿地率：≥30%



2 论证总则
n 论证内容
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兼容性 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容积率 建筑密度（%） 建筑限高（m) 绿地率（%）备注

01-49 二类居住用地 -- 4.04 2.1 35 36 30

01-51 商业用地 -- 0.54 1.5 45 18 25
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兼容性 用地面积
（公顷）

容积率 建筑密度
（%）

建筑限高
（m)

绿地率
（%）

配套设施 备注

511100-LC-01-
49

医疗卫生用地
（0806）

-- 2.68 2.5 35 50 30 配建社会公共停
车场

原地块范围线 调整后地块范围线

论证内容一：地块范围和面积调整

论证内容二：地块指标调整

原地块范围线

调整后地块范围线



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精神的原则；

2.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原则；

3.防洪排涝、海绵城市等的相关原则；

4.综合考虑该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原则；

5.具体问题（项目）具体分析的原则； 

6.可操作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。

n 论证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3.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(2011年)；

4.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2023年）

5.《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 ；

6.《乐山高新区详细规划》（2025年）；

7.《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22）；

8.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《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22）》部分内容的通知；

9.沐川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急诊急救一体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9.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、法规；

10.地块现状条件的基础资料及有关技术资料。

n 论证原则

2 论证总则



地块调整必要
性分析



3 地块调整必要性分析

  项目建设是沐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

       发展卫生事业，建立健全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，是促进社会发展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，

医疗卫生工作担负着治病救人，保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光荣使命，肩负着保护和发展生产力，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

发展的重任，只有大力发展卫生事业，完善医疗卫生条件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，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和保障人

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本项目的建设，对改善医疗卫生环境，对促进沐川县社会和卫生事业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服

务需求是十分必要的。

       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逐步推进城乡“三级”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得到不断加强，沐川县人民医院现有的急

救医疗条件和服务质量无法满足现有医疗事故处理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、防疫等需求，项目建设将极大的改善全区

医疗条件、创伤急救防治及公共卫生安全处理水平，加快推进全县形成体系完整、布局合理、结构优化、分工明确、功能互

补、密切协作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。

      沐川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，沐川县面临现有床位数量及技术人员不足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资源不够等困境，优

质的医疗资源较少，难以满足患者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，本项目建成后可有效的加强沐川县综合医疗水平，完善医疗卫生

体系建设，提高公共卫生应对能力。对应急创伤处理、危重病人急救、管理及免疫规划工作有较大意义，更有利于缓解沐川

县医疗卫生资源不足的现状。

  项目建设是推进沐川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步伐的需要



3 地块调整必要性分析

       

       项目实施将夯实医共体服务同质化基础，缩小县乡医疗服务差距实现县乡医疗服务同质化，是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核心

目标之一。当前沐川县因基层设备短缺、县级设施落后，县乡两级在诊断准确性、治疗规范性上存在明显差距，导致群众“信县

级、不信乡镇”，医共体“分级诊疗”体系难以落地。项目通过两方面发力：一是为乡镇医院配备标准化医疗设备，让基层具备

开展基础诊疗的硬件条件；二是通过县级急诊急救综合楼升级与线路、外墙等配套改造，为医共体开展远程会诊、技术培训、同

质化质控提供优质平台。二者结合可从硬件与平台层面，逐步缩小县乡医疗服务差距，推动医共体分级诊疗落到实处，让乡镇居

民享受与县级同质的医疗服务。​

       通过项目建设，将改善沐川的医疗服务设施条件，完善服务功能、增强服务能力，极大提升全县公共卫生综合服务能力，新

建创伤急救中心使更多的能得到有效的救治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，使患者家庭幸福感明显增强。通过项目建设，将有利于进

一步优化全县的卫生医疗资源布局，节约社会卫生资源，合理调配人力、物力，使医疗卫生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和利用，提

高全县基本医疗满足程度。同时，能吸引更多、更专业、水平更高的医护专业人才，提高医院的综合竞争力和全市的医疗水平。

项目的建设将按照社会就医需求和社会发展，依据最新理念进行设计、其布局和各种不同功能的用房比例合理，完全根据社会发

展趋势确定规模。项目建成后，医院的医疗环境得到明显改善，适应现代医学转变和人民就医的需要，同时也有利于病人的急诊

急救、医疗、康复。从“以人为本”的原则出发，本项目的建设能更好地担负起当地及周边区域的医疗、保健、地方病防治、计

划生育等医疗卫生服务重要责任，社会意义是重大的。

  项目建设是改善沐川医疗条件的迫切需要



地块调整合法性分析



本次调整符合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相关要求。

      

本次调整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相关要求。

      

4 地块调整合法性分析

n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n 符合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

l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；确需变更的，必须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

出申请。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。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

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部门并公示。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

件报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。

l 第五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。不得擅自改变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

绿地率等规划条件。因公共利益确需变更规划条件的，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前，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，并经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。

l 本次调整从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方面来说，沐川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急诊急救一体化建设项目的有序推

进，有利于提升城市医疗服务服务水平，符合公共利益需要。



4 地块调整合法性分析

p 符合《沐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本次调整不涉及总规强制性内容，不涉及重大交通枢纽、城市安全、综合防灾体系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基础设施等布局。符合“三区三线”相

关管控要求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。

从中心城区规划来看，本次调整符合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要求，符合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要求，符合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要求。



       综上所述，本次调整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沐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-2035年）》、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22）》相关要求。

p 符合《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22）》

依据规定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新建、迁建医院总容积率宜不大于2.5，总建筑密度宜不大于

35%，绿地率≥30%

4 地块调整合法性分析



地块调整合理性分析



p 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

5 地块调整合理性分析

p 对基础设施的影响

给水工程：调整后不涉及供水管网布局改变。

污水工程：调整后不涉及污水管网布局调整。

电力工程：调整不涉及220kV、110kV高压线路，以及电源等。

电信工程：调整不对网络通信容量产生影响。

燃气工程：调整不涉及气源。

综上所述，本次调规不带来常住人口的增加，对其基础设施不产生影响，对公共设施有积极影响。

本次调规主要将二类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调整为医疗卫生用地。

本次调规不带来常住人口的增加，故对其行政、教育等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没有影响。 同时补足城市医疗卫生设施

短板。



论证结论及建议



p 论证结论

6 论证结论

《沐川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地

块01-49、01-51调整，符合现行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要求，符合公众利益要

求，有利用提升沐川县医疗公共服务

设施水平，调整后各类基础设施和公

共服务设施均能满足要求。具体调整

范围和指标如下：

地块指标
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兼容性 用地面积
（公顷）

容积率 建筑密度
（%）

建筑限高
（m)

绿地率
（%）

配套设施 备注

511100-LC-01-
49

医疗卫生用地
（0806）

-- 2.68 2.5 35 50 30 配建社会公共停
车场


